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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採購「光纖網域本地備援強化案」投標須知
一、品名、規格、數量：光纖網域本地備援強化案，詳如規格及供應條件(如附件)。

二、廠商資格：應持有設立(變更)登記表及最近一期之納稅證明文件，且實收資本額須在新台幣壹仟萬元（含）以上。（應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）
三、領取標單：投標廠商請於民國99年09月19日前於本公司網站自行
            下載標單。

四、押標金：金額須為報價總額百分之十（以公、民營行庫局簽發之本
           行支票、匯票、台支、保付支票為限）。開標後未得標者，
            押標金票據申請當場退還者，應憑身分證明文件及與印 
            模單（登記印鑑）相符之投標廠商及負責人章，由本公司
            加註「退還押標金」後領回原票據；未當場退還者，依投
           標廠商所填「退還押標金申請單」選定方式，於決標日
           起五日內（逢例假日順延）無息退還。得標廠商之押標金
            留作為履約保證金，或於繳交履約保證金後無息退還。

五、投　  標：參加投標廠商應將本投標須知第二條所列各項資格證件（影本）、印章印模單、切結書、退還押標金申請單各一份及押標金票據等分項分別裝入「證件封」內，與「標單封」（應使用本公司所製發之標單）一併裝入標封內，以中華郵政公司各地郵局之快捷或掛號郵件於民國99年09月20日下午16 時以前寄達本公司（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二十二號八樓），逾期或派員親送者本公司概不受理。經郵寄之標封，投標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發還、更改或作廢。

六、開標日期：民國99年09月21日上午10時在本公司當場開標。

七、開   標：投標廠商請按照公告開標之時間，攜帶與印模單(登記印鑑)相符之印鑑前往開標地點參加開標，如未能到場致喪失減價或比減價之權益時，不得提出任何異議。

八、決標方式：總價決標。

九、得標廠商應於民國99年09月24日以前將第二條所列各項資格證件正本送本公司查驗，如影本與正本不符，查係偽造或變造者，取消其得標資格，押標金不予發還。

十、得標廠商應於民國99年09月30日以前持與印模單（登記印鑑）相符之印鑑辦理簽訂契約手續，逾期無故不辦理簽約者，取消其得標資格，押標金不予發還。

十一、本須知未盡事項，除依照「第一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購置、定製、變賣財物投標須知」之規定辦理外（二者如有牴觸時，以本須知為準），必要時得由本公司於開標前提出補充或修正。
